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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 

協同意見書 

        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

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5月 27日 

 

    對於本判決 3 項主文，本席均敬表贊同。惟對構成主文

之理由，尤其將律師之在場、筆記及陳述意見權，由憲法上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推導而出部分

（即判決理由段碼 12 至 15），本席尚有不同看法，略述如

下。 

 

一、從事辯護工作為律師核心業務之一，受憲法工作權之保

障 

    就偵查中辯護人之在場、筆記及陳述意見權，其憲法上

權利之根基，本席認為，與其間接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憲

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推導而

出，不如訴諸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辯護人之工作權1，更為合

適。 

    查，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工作權，從「自由權」之觀點

出發，係指基本權主體「以生活創造或維持之意思，在一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聲請人亦主張其因受憲法保障之工作權受限制，且未有相應之救濟管道，故相

關規範有違憲之疑慮。參見聲請人 105 年 9 月 29 日所提之釋憲聲請書，第 5 頁

至第 7 頁、第 11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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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內，反覆從事之作為」。因此，「工作」包含兩個核心概

念：一、在主觀上，行為人將之作為與生活相關聯之活動；

二、客觀上，在一定期間內反覆之行為2。次查，律師法第 21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律師得受當事人之委任，辦理法律事務」，

此處法律事務之範圍，內容雖稍龐雜，然受民事、行政當事

人及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委託，協助其於法庭上或偵查

中為訴訟行為，當然應視為律師工作之核心內涵。 

    刑事辯護實務上，法院更進一步將上開辯護人之工作內

容具體化為代理權及固有權，即認「刑事訴訟法上關於辯護

人權限，可分為代理權與固有權，前者（或稱傳來權限）乃

指被告所得為訴訟行為，其在性質上或法律規定上許為代理

者，得由辯護人代為行使，辯護人行使此項權限，本應尊重

被告之意思，原則上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（例外者，

如刑事訴訟法第 110條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）；後者（或稱原

始權限），係指與被告之權利分離而為辯護人特別所擁有之

權限，此項權限有與被告同享者（亦即法條規定『當事人（或

被告）及辯護人得……』，如刑事訴訟法第 150 條第 1 項搜

索及扣押時之在場權、第 163條第 1項聲請調查證據權、第

289條事實及法律辯論權等），有僅辯護人所專有者（亦即法

條規定為『辯護人得……』，如刑事訴訟法第 34條第 1項之

接見羈押被告並互通書信、第 49條攜同速記到庭記錄權、第

389條第 2項律師充任辯護人之第三審辯論權等）。由於辯護

人之固有權係基於辯護人之地位所具有，因之，其行使自不

受被告明示、默示意思之拘束，縱其與被告同享之權限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李惠宗，憲法要義，2019 年 9 月，8 版，邊碼 1401；許育典，憲法，2018 年

2 月，8 版，第 302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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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。」3 

    由是可見，在法律規範上，辯護人所享有之權利，並非

完全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權利重疊，而係有非依附於被告

或犯罪嫌疑人之權利者。 

    尤應注意者，基於刑事訴訟「發現真實」及「保障人權」

之最高宗旨，辯護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所扮演之角色，除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者外，尚有其他獨立、且具公益色彩

之面向。申言之，刑事訴訟之目的，「在於發現真實，確定具

體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，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，藉以維護

社會安全，其手段則應合法、純潔、公平、公正，以保障人

權」4，即「並非為求真實，而不計任何代價或使用任何手段，

發現真實必須在正當之程序作用下，方為所許」5。 

    換言之，在審、檢、辯分立之法庭程序中，或在檢、辯

分立之偵查程序中，辯護人之功能，不僅係被告或犯罪嫌疑

人之代理人而已，更肩負以辯護人角色，實踐上開刑事訴訟

之目的。例如，探究案情、蒐集證據6，於檢察官忽略相關證

據時，適時提出，以協助發現真實，或於檢察官提出之證據

非出於合法、純潔、公平、公正時，適時提醒以保障人權。

辯護人扮演前揭角色時，甚至不當然受委任人意思之拘束。 

    就此，律師法之相關規定，可為佐證。該法第 38條：「律

師對於委任人、法院、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，不得有矇

蔽或欺誘之行為」、第 46條：「律師不得代當事人為顯無理由

之起訴、上訴、抗告或其他濫行訴訟之行為」等規定，課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3842 號刑事判決理由二（二）參照。 
4 林俊益，刑事訴訟法概論（上），2019 年 9 月，19 版，第 18 頁至第 19 頁。 
5 林俊益，刑事訴訟法概論（上），2019 年 9 月，19 版，第 19 頁。 
6 參見律師法第31條規定：「律師為他人辦理法律事務，應探究案情，蒐集證據。」 



4 
 

辯護人獨立於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公益義務；另同法第 35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律師在法庭或偵查中依法執行職務，應受尊

重」。前述條文在在彰顯辯護人於刑事訴訟程序所從事之工

作，並非完全依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而係有其獨立之工作

內涵，藉以維護刑事訴訟所保障之目的與價值。此項特殊性，

在公益辯護案件，尤其明顯。 

    綜上，因實務上，刑事訴訟之辯護人，往往以被告或犯

罪嫌疑人代理人之角色參與程序，並被賦予維護被告權利、

為其辯護之任務，以致忽略辯護人在從事辯護工作之同時，

其本身亦受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之保障。然辯護人作為一種

職業，倘其業務之執行受到公權力限制、介入或侵害時，其

救濟基礎，若仍須藉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有效辯護權，難

免有不盡完善之嫌。是探究辯護工作之憲法根基，本席認為

應由辯護人本身之工作權出發，較為合宜7。 

 

二、偵查中之訊問被告時，律師在場札記偵訊內容，係貫徹

其辯護工作之重要手段，若受限制，應有相應之救濟管

道 

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2項（下稱系爭規定）本文賦予

律師於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訊問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時，享有在場及陳述意見權。系爭規定固係

為確保偵查階段之訊問程序依法進行，及保障被告或犯罪嫌

疑人之權益而設8。然如上所述，律師既被賦予於偵查訊問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對此，聲請人亦持相同見解。參見聲請人 111 年 3 月 28 日所提之法規範憲法

審查陳述意見書，第 1 頁至第 5 頁。 
8 中華民國 71 年 8 月 4 日增訂系爭規定時之立法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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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中，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協助之任務與角色，

則其於完成該任務範圍內所為之必要行為，自應受憲法第 15

條工作權之保障。 

查，律師/辯護人之實質有效辯護，必須立基於對被告或

犯罪嫌疑人案情之掌握，故辯護人獲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案

情相關資訊之方式與手段，自屬其執行業務之重要方式。系

爭規定雖僅明定律師於偵查中之訊問有在場及陳述意見權，

然其於偵訊現場透過筆記有效記憶及掌握偵訊內容、獲悉基

本案情及偵辦方向，以作為後續擬定訴訟策略或蒐集有利於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證據資料之方向，本即當然屬於律師辯護

業務之權利。尤其，在偵查階段，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，辯

護人之閱卷本即受到限制9，若再限制或剝奪辯護人陪訊時筆

記之權利，必定嚴重影響其業務之執行。 

準此，檢察官依系爭規定但書，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在場

陪訊、陳述意見、甚至筆記偵訊內容等協助被告受有效辯護

之權利時，從刑事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面向觀察，固然如憲

判字第 7號判決理由所言，係限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本於憲

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而生之「由辯護人為其有效協助與辯護

之權利（判決理由段碼 12）」；然從辯護人自身之面向而言，

亦同時當然係限制其受憲法第 15條保障之工作權。 

綜上，辯護人自身作為工作權之主體，於從事辯護工作

時，若遭受公權力侵害，自應具有得單獨提起救濟之管道。

現行刑事訴訟法於辯護人之在場筆記權受檢察官限制或禁

止，從而侵害其工作權時，未提供相應之救濟管道，自屬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依偵查不公開原則，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原則上不得閱卷，僅在涉及偵查中之羈

押審查程序時，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檢閱卷宗及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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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（辯護人）訴訟權之意旨。 

 

三、結論 

憲判字第 7號判決，乃我國刑事訴訟法制之重要里程碑。

蓋本判決不僅延續大法官釋字第 737號解釋、憲法法庭憲判

字第 3號判決之腳步，允許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，

得以自己名義，對限制其辯護權之刑事訴訟法規範，獨自聲

請解釋憲法10。本判決更本於該聲請，宣告刑事訴訟法第 461

條第 1項及其他規定，在未針對辯護人設有救濟管道範圍內，

違反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。 

本席十分贊同本判決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，但認為辯

護人之辯護權應受憲法訴訟權保障之論理，無庸依附於被告

或犯罪嫌疑人之訴訟權，而可立基於辯護人自己之工作權。

爰提出本意見書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詳見林俊益大法官就憲判字第 7 號判決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 2 頁至第 7 頁。 


